
附件1

灌南县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年审复核表

           镇            村（居）       
	家庭基本情况

	户主

姓名
	
	身份证

号码
	
	性别
	

	身体

状况
	
	目前从事

职业
	
	联系

电话
	

	共同生活家庭人口
	
	享受低保

人口
	
	分类施保情况
	

	住房情况（面积、结构等）
	主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边房：

	家庭成员拥有机动车、大型农机、缴纳社保、经商、购买商品房等情况
	

	共同

生活

家庭

成员

基本

情况 


	姓  名
	与户主

关系
	身份证号码
	身体

状况
	从事

职业
	年

收入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家庭

年收

入情

况(元)
	农业生产年纯收入
	
	副业生产年纯收入
	
	经营性年纯收入
	
	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利息
	

	
	赡（扶、抚）养费
	
	财产租赁收入
	
	养老等社会保险收入
	
	工资（务工）性年收入
	

	
	土地征用收入
	
	其他年收入
	
	家庭年总收入
	
	家庭月人均

收入
	


	低保对象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人情况

	姓  名
	与户主

关系
	家庭人口
	身份证号

	就业单位（需注明所在城市及服务处所名称）
	家庭年收入
	年赡、抚、扶养费（元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本人代表家庭所有成员承诺，所提供材料和信息真实可靠，如有虚假，愿意放弃最低生活保障待遇。

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（指印）：            2021年    月    日

	村居意见
	该户申报材料属实。

村（居）干部签字：             村（居）盖章：

	镇

审

核
意

见
	1、家庭情况无变化，继续按原标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；□

2、家庭情况发生变化，需变更家庭保障人口及保障金额（另行填报家庭保障人口或保障金额变更审批表）；□

3、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，退出最低生活保障；□

4、家庭成员目前无法联系上，暂停最低生活保障；□

5、其他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

镇民政办调查、审核人签字（2名） ：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
      镇民政办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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